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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ED SYSTEMS HOLDINGS LIMITED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71）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87,450 346,999 1,274,979 1,104,239
銷貨成本 (239,468 ) (214,782 ) (766,438 ) (671,522 )
提供服務之成本 (104,999 ) (90,872 ) (376,438 ) (315,839 )
其他收入 (3) 5,874 6,381 16,594 13,929
銷售費用 (14,201 ) (13,562 ) (52,974 ) (48,061 )
行政費用 (8,231 ) (7,333 ) (34,042 ) (32,139 )
撥回原先列作開支之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減值 － 4,218 － 4,218

融資成本 (4) － (2 ) (7 ) (23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0 (18 ) 163 57

除稅前溢利 (5) 26,455 31,029 61,837 54,652
稅項 (6) (2,776 ) (6,058 ) (8,277 ) (10,173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3,679 24,971 53,560 44,479

股息 (7)
已付 41,170 35,142

擬派 35,300 32,326

每股盈利 (8)
基本 8.06港 仙 8.50港仙 18.21港 仙 15.18港仙

攤薄 8.01港 仙 8.45港仙 18.10港 仙 15.09港仙

附註 :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增加 2,961,000港元已因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
第 39號（經修訂）－公平價值期權而計入投資重估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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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經審核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99,916 152,031
無形資產 5,283 11,937
聯營公司權益 242 79
可供出售投資 (10) 33,641 22,094

239,082 186,141

流動資產
存貨 108,973 77,911
應收貿易款項 (11) 135,919 103,946
可收回稅項 4,497 －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0,871 50,031
短期銀行存款 (12) 7,914 1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 335,197 368,220

653,371 600,20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3) 185,352 127,5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5,810 59,523
預收收益 97,934 98,340
稅項負債 － 3,167

349,096 288,543

流動資產淨額 304,275 311,6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3,357 497,80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19,402 10,992

523,955 486,81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417 29,379
儲備 494,538 457,435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權益 523,955 486,814

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二零零
六年一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詮釋（以下統稱「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年度或過往會計年度之業績及財政狀況之編製
及呈列方式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出任何前期調整。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新準則、修訂
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政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股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的範圍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 重估嵌入衍生工具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7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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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 業額
營業額乃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所出售貨品（扣除退貨及折扣）及來自服務合約收入之已收及應收之淨額，現分
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265,628 226,730 846,628 728,965
來自服務合約之收入 121,822 120,269 428,351 375,274

387,450 346,999 1,274,979 1,104,239

本集團逾 90%之收益乃來自香港市場。雖然本集團出售電腦產品及提供廣泛系列服務，但董事認為，所銷售之
一切貨品及所提供之服務均與資訊科技有關，而在大部分情況下均與單一客戶以單一合約方式進行磋商。因
此，董事認為本集團從事一項業務分類，即資訊科技服務。

3. 其 他收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 2,028 2,600 9,908 8,047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 － 2,683 1,655
匯兌收益淨額 193 － 193 －
租金收入 3,419 1,140 3,419 1,140
其他 234 2,641 391 3,087

5,874 6,381 16,594 13,929

4. 融 資成本
此乃須於本期間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5. 除 稅前溢利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872 7,439 41,780 33,944
無形資產（包括於提供服務之成本） 1,070 881 3,238 1,8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8 291 187 312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開支 1 (774 ) 1,248 619

6. 稅 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546 ) 3,359 2,255 6,771
海外稅項 (382 ) 834 458 1,53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300 ) 271 (300 ) 1,179
海外稅項 (225 ) － (300 ) (127 )

(1,453 ) 4,464 2,113 9,360
遞延稅項 4,229 1,594 6,164 813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應佔稅項 2,776 6,058 8,277 10,173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間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二零零六財政年度：17.5%）作出撥備。

海外應課稅則按所在國家各自之法例釐定之適用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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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 息
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中期股息每股 3.0港仙（二零零六財政年度：2.0港仙） 8,825 5,876
二零零六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5.0港仙
（二零零五財政年度：4.0港仙） 14,702 11,706

二零零六財政年度之特別股息每股 6.0港仙
（二零零五財政年度：6.0港仙） 17,643 17,560

41,170 35,142

擬派股息：
末期股息每股 6.0港仙（二零零六財政年度：5.0港仙） 17,650 14,694
特別股息每股 6.0港仙（二零零六財政年度：6.0港仙） 17,650 17,632

35,300 32,326

8.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23,679 24,971 53,560 44,479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3,792 293,789 294,069 292,977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購股權 1,802 1,773 1,810 1,799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5,594 295,562 295,879 294,776

9. 物 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支付約 76,928,000港元（二零零六財政年度：30,707,000港元）以購買設備。

租賃土地及樓宇由獨立專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參考市場上同類物業近期交
易之資料後，按市值基準進行重估，該估值符合國際估值準則。該估值產生重估增值淨額 12,836,000港元（二零
零六財政年度：8,681,000港元），並已計入物業重估儲備。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重估增值淨額
為 8,681,000港元，其中 4,463,000港元已計入物業重估儲備，而餘額 4,218,000港元已計入收益表。

倘租賃土地及樓宇未被重估，其會按歷史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及攤銷約 74,094,000港元。（二零零六財政年度：
76,550,000港元）計入該等綜合財務報表。

10. 可 供出售投資
經審核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海外上市股份，按市值 33,641 22,094

11. 應 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之所有客戶基本上均享有 30日信貸期。本集團採取信貸監控步驟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
對逾期之款項數額亦作出定期審查。

應收貿易款項於結算日根據付款到期日及已扣除撥備 4,06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351,000港元）
之賬齡分析，如下：

經審核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1個月 92,851 78,744
1 －  2個月 16,549 9,992
2 －  3個月 10,966 4,093
超過 3個月 15,553 11,117

135,919 103,946

12. 短 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短期銀行存款包括本集團所持有原到期日不少於三個月之存款，並包括為數約
1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00,000港元）已用作抵押本集團若干短期銀行融資之銀行存款。其他
銀行結餘包括本集團所持有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下之存款。

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存款按市場利率計息，平均年利率分別為 2.6%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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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 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於結算日根據付款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經審核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1個月 157,344 107,895
1 －  2個月 5,942 5,009
2 －  3個月 2,771 2,878
超過 3個月 19,295 11,731

185,352 127,513

股息
董事已議決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 6.0港仙之末期股息。在考慮集團的
現金狀況及業務發展需要後，董事建議派發每股 6.0港仙之特別股息。待上述建議於即將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獲股東通過後，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或之前向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上述擬派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全 年 營 業 額 為 1,275,000,000港 元，較 去 年 上 升 15.5%。 二 零 零 七 財 政 年 度 第 四 季 度 之 營 業 額 為
387,5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同一季度上升 11.7%。產品銷售額及服務收益相比去年上升分
別 16.1%及 14.1%至 846,600,000港元及 428,400,000港元，並佔二零零七財政年度總營業額 66.4%及 33.6%。
商業及公營機構銷售額分別為全年營業額貢獻 53.2%及 46.8%，而去年則為 47.2%及 52.8%。商業及公營
機構業績均見增長，其營業額分別較去年增加 157,100,000港元或 30.2%及 13,700,000港元或 2.3%。
本年度溢利為 53,6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9,100,000港元，或上升 20.4%。第四季度溢利為 23,700,000港
元，較二零零六財政年度相同季度減少 1,300,000港元，此差別來自於二零零六財政年度撥回過往確
認為開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減值 4,200,000港元。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溢利改善原因為來自金融、運輸
及政府等界別的大型基建系統升級及提升項目增多，以致基建系統銷售額增長所致。此外，解決方
案項目與服務業務增長及專業管理服務業務持續增長亦令本年度的業務表現理想。
本集團擁有 343,100,000港元的現金淨額，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減少 25,200,000港元，亦無銀行
借貸，而營運資金比率為 1.87:1。現金減少主要因購買設備以滿足新增的外判服務需求。全年設備資
本開支為 76,9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增加 46,2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資訊科技基建業務
本年度，我們的資訊科技基建項目獲得令人滿意的增長。私營及公營機構亦進行許多資訊科技基建
系統升級及提升項目，其中值得注意的乃電子政府基建提升項目，我們在該項目中提供及建立一個
中央及安全的基建供政府各局及部門的電子服務使用。此項目提供的平台可上載動態互聯網內容
及整合不同的應用系統。在商業方面，良好的經濟環境有利公司擴展業務及地域覆蓋範圍，從而對
後端資訊科技支援及基建的需求相應增加。於本年度，我們從多間銀行及金融機構取得價值數百萬
元的訂單，為彼等提供企業儲存系統、伺服器及其他資訊科技基建及相關服務以支援彼等於香港及
中國內地的業務。
解決方案及服務業務
此外，客戶對一站式解決方案的需求亦有所增長，此與我們早前定下對主要客戶加強滲透度的策略
相符。作為中立供應商及透過我們已建立的供應商網絡及專業知識提供一系列的產品及服務，我們
能夠於單一項目中注入多項元素，例如硬件、軟件、應用開發、實施及安裝服務、維修及支援、培訓、
更新及提升服務等，從而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解決方案。於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本集團取得若干數
百萬元的項目，為不同的官方及半官方機構提供度身訂造的解決方案。其中兩項價值超過千萬港元
的合約為期五至六年及支援數以千計的最終用戶，此充分顯示我們提供長期及大型解決方案項目
的能力。
其他主要項目包括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優質資訊科技專業服務常備協議  (Standing Offer Agreement for
Quality Professional Services) 向我們判授的合約，據此，我們為各種度身訂造的解決方案（如電子文
件管理系統、互聯網入門網站及網頁內容管理平台、金融管理系統及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提供系統
分析及設計、系統實施及整合及／或維修及支援服務。此等服務於第四季亦加入電子處理假期申請
系統、電子服務系統及一個測量系統。
作為 Swift於香港的唯一認可服務夥伴，本集團於第四季度於香港取得多間銀行的服務訂單，以於二
零零七年五月底的限期前為彼等銀行實施 SWIFTNet第二階段的遷移工程。成功及準時完成遷移工程
足證我們有能力於緊迫的時限下提供優質服務。我們亦為澳門多間銀行提供有關服務。
此外，隨著近年發現及報道更多資訊科技保安事故，私營及公營機構的保安意識及需求亦見加強，
此為本集團帶來無限商機。於二零零七年三月，我們取得合約為一個公營機構提供身份管理解決方
案，以簡化使用者行政程序及滿足保安審查目的。同月，我們為一個教育機構提供保安管理架構及
保安評估服務以滿足其相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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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管理服務
本集團另一項目標為鞏固經常性收入基礎，從而加強我們維持理想業績的能力。隨著我們於二零零
六財政年度年底獲國泰航空授予兩份為期三年之外判合約，二零零七財政年度為提供服務、過渡及
與此業界領袖建立關係及向其學習以提供更佳服務的一年。為了履行這大型的外判合約，我們派出
一隊全職的專業隊伍在實地工作為超過 16,000名用戶提供全天候桌面電腦基建及桌前支援服務和應
用伺服器支援。其他專業管理服務範疇的主要客戶包括本集團於二零零七財政年度一直服務的機
場管理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一紀律政府部門。
海外業務
於香港以外地區，於二零零七財政年度來自海外業務的營業額為 95,6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財政年
度增加 37.7%，並佔本集團年度營業額的 7.5%。
本集團繼續受惠於澳門蓬勃的博彩業。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於博彩業取得良好銷售表現，本集團
現時為博彩業內六家主要博彩企業當中兩家提供服務。本集團已提供不同度身訂造與博彩業相關
應用及企業業務解決方案，以改善其營運及業務表現。主要業務解決方案包括為一間約有 8,000名員
工的賭場提供出勤系統及實行數據備份解決方案。
於中國大陸，本集團於廣州的附屬公司開始掌握來自香港客戶的商機，包括為一間具領導地位的國
際銀行提供資訊科技基建項目、為一間環球保險服務公司提供電腦設施支援服務及為一家知名飲
品製造商提供商業智能及中介軟件解決方案。於台灣，本集團進一步打入當地市場，並為公營機構
的客戶提供圖書館解決方案及相關服務。
展望及前景
於二零零八財政年度及往後，本集團將透過提供更廣泛的服務及將地區支援服務由香港擴充至大
中華，繼續深入其主要客戶及現有客戶基礎。憑藉本集團成功取得國泰合約，我們將進一步於香港
發掘外判業務商機，並致力再度取得大型服務合約。
就香港以外地區的增長而言，本集團已分別於中國廣州及台灣設立海外附屬公司。為加強本集團的
實力，本集團將透過收購潛力優厚的當地同業，以進一步擴充中國大陸的業務。本集團將憑藉本地
實力拓展集團強大的供應商關係及穩健的客戶基礎至大中華，以實現擴充業務的目標。本集團亦將
繼續增長及提升服務及解決方案業務，令香港成為優越業務中心，使其經驗及專業知識可供海外業
務參考運用。
本集團亦將致力改善其員工技能，除擴大其技術員工團隊外，亦透過各方面的專業培訓及認證發展
培育專業人才，藉此提升其本身的價值。
於實行上述措施後，本集團的前景維持樂觀。
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 892,500,000港元，資金來自流動負債 349,100,000港
元、遞延稅項 19,400,000港元及股東資本 524,000,000港元。本集團之營運資本比率約為 1.87： 1。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自銀行取得之綜合銀行融資總額約達 96,900,000港元，其中已動
用 20,4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6,6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之資本負債比率為零（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營運經費一般以內部資源及銀行提供之信貸融資撥付。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包括信
託票據貸款、透支及有期借貸。該等貸款之利率大部分將參考有關國家之銀行同業拆息釐定。銀行
存款將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
外匯風險
本集團賺取之收益及產生之成本主要為美元及港元。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維持港元與美元
掛 政策，則本集團所承受之外匯風險水平將維持輕微。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
無重大匯率波動風險，故此並無運用相關之對沖金融工具。
或然負債
公 司 就 擔 保 抵 押 之 有 關 銀 行 融 資 及 所 供 應 貨 品 而 動 用 之 金 額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約 為
96,900,000港元。本集團給予客戶之合約履約保證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20,400,000港元。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於年內，來自五大客戶及最大客戶之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之 17.9%及 6.1%。五大供應商及最
大供應商之購貨額分別佔本集團總購貨額之 53.1%及 15.0%。
於年內，本公司之董事、董事之聯繫人仕及股東（據董事所知擁有多於百份之五公司發行股份者）
未曾擁有於本集團之五大客戶或供應商之利益。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不包括其聯營公司）於香港、澳門、台灣、中國大陸及泰國僱
用 1,266名長期及合約員工。本集團乃根據僱員之表現、工作經驗及當時市況釐定其酬金。花紅乃按
酌情方式發放。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保險、醫療保險及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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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止期間暫停
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期間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了符合收取末期及特別股息之資格
以及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七
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鍾匯中心 26樓）辦理登記手續。股息單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或之前寄發
予股東。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聯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等
事宜（包括審閱經審核全年業績）進行磋商。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初步業績公佈所載列之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收
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數據已獲本集團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為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數額相同。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並不構成核證，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並未對初步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就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是否有任何未遵守標準守則作出查詢，全體董事均確認他們已完全遵從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惟就守則第 A.4.1條而言，本公司全體非執行董事均非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惟須根據本公司細
則之規定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

承董事會命
賴音廷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於 本 公 佈 日 期，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賴 音 廷 先 生 及 劉 銘 志 先 生，非 執 行 董 事 Allen Joseph
Pathmarajah 先生、郭其鏞先生、巫貴昌先生、George Finlay Bell 先生、Darren John Collins 先生、Wang
Yung Chang, Kenneth 先生及 Andrew John Anker先生與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文先生、韓相田先生及李景衡
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